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易字第1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宥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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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字第4457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李宥陞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

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

日。

二、犯罪所得新臺幣1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後段、第310條之1第1項規定

製作，僅合併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對於被告有利證據

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條。

二、犯罪事實

　　李宥陞、葉富華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楓楓」等成年

人所屬證券業務集團（下稱本案證券業務集團）均非證券

商，且未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不

得經營有價證券之居間業務，猶基於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

意聯絡，由本案證券業務集團某成員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

致電黃子平，為榮福股份有限公司（未公開發行，下稱榮福

公司）之不詳股東（冒用林孟翰之名義登記）向黃子平推銷

榮福公司股票，經黃子平允諾購買2張後，本案證券業務集

團某成員旋於112年11月15日辦妥交割過戶手續。嗣由葉富

華製作附表編號1之收據，且由李宥陞依「楓楓」指示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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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21日14時許，陪同黃子平至永豐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提款，並當面向黃子平收

取新臺幣（下同）25萬6000元價金，再將附表編號1至3之文

件交予黃子平。李宥陞再將前述價金交予「楓楓」，並收得

1000元報酬（葉富華部分，待其到案再由本院以同案審

理）。

三、證據名稱

（一）被告李宥陞之供述。

（二）同案被告葉富華之證述。

（三）證人黃子平、林孟翰之證述。

（四）附表編號1至3之文件，暨附表編號1、2文件之內政部警政

署刑事警察局指紋鑑定書。

（五）永豐商業銀行中和分行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六）榮福公司之股份過戶明細表、登錄專戶持股明細調整申請

書。

四、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

　　被告李宥陞辯稱「楓楓」表示這些交易都是合法，我有確認

榮福公司真的存在等語。惟依刑法第16條之規定，被告李宥

陞本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再者，被告不知道

「楓楓」之真實姓名，對「楓楓」之任何人別資料亦無所

悉，卻輕易答應替「楓楓」出面收取股票價金，如此簡單且

沒有任何技術門檻的工作，「楓楓」竟願每件給付1000元報

酬，顯與常情相違。況且，被告李宥陞為本案犯行時，既已

向證券公司確認交易標的客觀上存在，當亦能確認自己行為

是否合於相關法律規定，卻僅憑「楓楓」全無憑據之說詞，

便認為自己可以任意從事證券業務。從而，被告顯然不符合

刑法第16條所定「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形，情節上

亦無可減輕其刑。

五、應適用之法條

　　證券商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方得營業，非

證券商不得經營證券業務；又有價證券之承銷、自行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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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紀、居間、代理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業務，均屬

證券交易法之經營證券業務，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1

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李宥陞未經許可便居間仲介榮福公

司股票買賣交易，核其所為，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

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且被告李宥陞有經手黃子平購買榮

福公司股票之價金，自已參與構成要件行為，應論以共同正

犯。

六、科刑

　　本院審酌被告李宥陞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破壞金融交易秩

序、損害主管機關對於證券交易市場之監督及證券交易市場

之正常發展，復使投資人尋求救濟趨於困難、複雜，所為顯

屬非是。兼衡被告李宥陞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犯

罪之程度、股票交易之金額。暨被告李宥陞戶政個人基本資

料記載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自陳目前打零工、收入不穩

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七、沒收

　　被告就本件犯行實際受領1000元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諭知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文咨偵查起訴，檢察官鄭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琮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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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編號編號 文件名稱文件名稱 指紋鑑定結果指紋鑑定結果

1 112年11月21日收據 採得葉富華之右拇指、

左中指指紋

2 112年11月15日財政部臺北國稅

局112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

稅額繳款書

採得李宥陞之右中指、

右環指、右小指指紋

3 112年11月15日持有股份證明書

1.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

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第三

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六條

至第九十八條、第一百十六條、第一百二十條或第一百六十條

之規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

八十萬元以下罰金。

2.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三

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或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二十八條之二

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規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3.違反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未經公告而為公開收購、第一百六

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未經公告而為公開收購者，依第一項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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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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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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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457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李宥陞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二、犯罪所得新臺幣1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後段、第310條之1第1項規定製作，僅合併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條。
二、犯罪事實
　　李宥陞、葉富華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楓楓」等成年人所屬證券業務集團（下稱本案證券業務集團）均非證券商，且未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不得經營有價證券之居間業務，猶基於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證券業務集團某成員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致電黃子平，為榮福股份有限公司（未公開發行，下稱榮福公司）之不詳股東（冒用林孟翰之名義登記）向黃子平推銷榮福公司股票，經黃子平允諾購買2張後，本案證券業務集團某成員旋於112年11月15日辦妥交割過戶手續。嗣由葉富華製作附表編號1之收據，且由李宥陞依「楓楓」指示於112年11月21日14時許，陪同黃子平至永豐商業銀行中和分行（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提款，並當面向黃子平收取新臺幣（下同）25萬6000元價金，再將附表編號1至3之文件交予黃子平。李宥陞再將前述價金交予「楓楓」，並收得1000元報酬（葉富華部分，待其到案再由本院以同案審理）。
三、證據名稱
（一）被告李宥陞之供述。
（二）同案被告葉富華之證述。
（三）證人黃子平、林孟翰之證述。
（四）附表編號1至3之文件，暨附表編號1、2文件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紋鑑定書。
（五）永豐商業銀行中和分行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六）榮福公司之股份過戶明細表、登錄專戶持股明細調整申請書。
四、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
　　被告李宥陞辯稱「楓楓」表示這些交易都是合法，我有確認榮福公司真的存在等語。惟依刑法第16條之規定，被告李宥陞本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再者，被告不知道「楓楓」之真實姓名，對「楓楓」之任何人別資料亦無所悉，卻輕易答應替「楓楓」出面收取股票價金，如此簡單且沒有任何技術門檻的工作，「楓楓」竟願每件給付1000元報酬，顯與常情相違。況且，被告李宥陞為本案犯行時，既已向證券公司確認交易標的客觀上存在，當亦能確認自己行為是否合於相關法律規定，卻僅憑「楓楓」全無憑據之說詞，便認為自己可以任意從事證券業務。從而，被告顯然不符合刑法第16條所定「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形，情節上亦無可減輕其刑。
五、應適用之法條
　　證券商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方得營業，非證券商不得經營證券業務；又有價證券之承銷、自行買賣、行紀、居間、代理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業務，均屬證券交易法之經營證券業務，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1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李宥陞未經許可便居間仲介榮福公司股票買賣交易，核其所為，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且被告李宥陞有經手黃子平購買榮福公司股票之價金，自已參與構成要件行為，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科刑
　　本院審酌被告李宥陞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破壞金融交易秩序、損害主管機關對於證券交易市場之監督及證券交易市場之正常發展，復使投資人尋求救濟趨於困難、複雜，所為顯屬非是。兼衡被告李宥陞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犯罪之程度、股票交易之金額。暨被告李宥陞戶政個人基本資料記載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自陳目前打零工、收入不穩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七、沒收
　　被告就本件犯行實際受領1000元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諭知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文咨偵查起訴，檢察官鄭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琮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附表
		編號

		文件名稱

		指紋鑑定結果



		1

		112年11月21日收據

		採得葉富華之右拇指、左中指指紋



		2

		112年11月15日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

		採得李宥陞之右中指、右環指、右小指指紋



		3

		112年11月15日持有股份證明書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1.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六條至第九十八條、第一百十六條、第一百二十條或第一百六十條之規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金。
2.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或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規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3.違反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未經公告而為公開收購、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未經公告而為公開收購者，依第一項規定處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易字第1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宥陞







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字第4457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李宥陞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

    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

二、犯罪所得新臺幣1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後段、第310條之1第1項規定

    製作，僅合併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對於被告有利證據

    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條。

二、犯罪事實

　　李宥陞、葉富華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楓楓」等成年

    人所屬證券業務集團（下稱本案證券業務集團）均非證券商

    ，且未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不得

    經營有價證券之居間業務，猶基於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

    聯絡，由本案證券業務集團某成員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致

    電黃子平，為榮福股份有限公司（未公開發行，下稱榮福公

    司）之不詳股東（冒用林孟翰之名義登記）向黃子平推銷榮

    福公司股票，經黃子平允諾購買2張後，本案證券業務集團

    某成員旋於112年11月15日辦妥交割過戶手續。嗣由葉富華

    製作附表編號1之收據，且由李宥陞依「楓楓」指示於112年

    11月21日14時許，陪同黃子平至永豐商業銀行中和分行（址

    設新北市○○區○○路00號）提款，並當面向黃子平收取新臺幣

    （下同）25萬6000元價金，再將附表編號1至3之文件交予黃

    子平。李宥陞再將前述價金交予「楓楓」，並收得1000元報

    酬（葉富華部分，待其到案再由本院以同案審理）。

三、證據名稱

（一）被告李宥陞之供述。

（二）同案被告葉富華之證述。

（三）證人黃子平、林孟翰之證述。

（四）附表編號1至3之文件，暨附表編號1、2文件之內政部警政

      署刑事警察局指紋鑑定書。

（五）永豐商業銀行中和分行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六）榮福公司之股份過戶明細表、登錄專戶持股明細調整申請

      書。

四、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

　　被告李宥陞辯稱「楓楓」表示這些交易都是合法，我有確認

    榮福公司真的存在等語。惟依刑法第16條之規定，被告李宥

    陞本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再者，被告不知道「

    楓楓」之真實姓名，對「楓楓」之任何人別資料亦無所悉，

    卻輕易答應替「楓楓」出面收取股票價金，如此簡單且沒有

    任何技術門檻的工作，「楓楓」竟願每件給付1000元報酬，

    顯與常情相違。況且，被告李宥陞為本案犯行時，既已向證

    券公司確認交易標的客觀上存在，當亦能確認自己行為是否

    合於相關法律規定，卻僅憑「楓楓」全無憑據之說詞，便認

    為自己可以任意從事證券業務。從而，被告顯然不符合刑法

    第16條所定「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形，情節上亦無

    可減輕其刑。

五、應適用之法條

　　證券商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方得營業，非

    證券商不得經營證券業務；又有價證券之承銷、自行買賣、

    行紀、居間、代理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業務，均屬

    證券交易法之經營證券業務，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1

    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李宥陞未經許可便居間仲介榮福公

    司股票買賣交易，核其所為，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

    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且被告李宥陞有經手黃子平購買榮

    福公司股票之價金，自已參與構成要件行為，應論以共同正

    犯。

六、科刑

　　本院審酌被告李宥陞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破壞金融交易秩序

    、損害主管機關對於證券交易市場之監督及證券交易市場之

    正常發展，復使投資人尋求救濟趨於困難、複雜，所為顯屬

    非是。兼衡被告李宥陞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犯罪

    之程度、股票交易之金額。暨被告李宥陞戶政個人基本資料

    記載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自陳目前打零工、收入不穩定

    、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七、沒收

　　被告就本件犯行實際受領1000元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諭知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文咨偵查起訴，檢察官鄭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琮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附表

編號 文件名稱 指紋鑑定結果 1 112年11月21日收據 採得葉富華之右拇指、左中指指紋 2 112年11月15日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 採得李宥陞之右中指、右環指、右小指指紋 3 112年11月15日持有股份證明書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1.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

  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第三

  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六條

  至第九十八條、第一百十六條、第一百二十條或第一百六十條

  之規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

  八十萬元以下罰金。

2.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三

  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或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二十八條之二

  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規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3.違反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未經公告而為公開收購、第一百六

  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未經公告而為公開收購者，依第一項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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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457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李宥陞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二、犯罪所得新臺幣1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後段、第310條之1第1項規定製作，僅合併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條。
二、犯罪事實
　　李宥陞、葉富華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楓楓」等成年人所屬證券業務集團（下稱本案證券業務集團）均非證券商，且未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不得經營有價證券之居間業務，猶基於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證券業務集團某成員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致電黃子平，為榮福股份有限公司（未公開發行，下稱榮福公司）之不詳股東（冒用林孟翰之名義登記）向黃子平推銷榮福公司股票，經黃子平允諾購買2張後，本案證券業務集團某成員旋於112年11月15日辦妥交割過戶手續。嗣由葉富華製作附表編號1之收據，且由李宥陞依「楓楓」指示於112年11月21日14時許，陪同黃子平至永豐商業銀行中和分行（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提款，並當面向黃子平收取新臺幣（下同）25萬6000元價金，再將附表編號1至3之文件交予黃子平。李宥陞再將前述價金交予「楓楓」，並收得1000元報酬（葉富華部分，待其到案再由本院以同案審理）。
三、證據名稱
（一）被告李宥陞之供述。
（二）同案被告葉富華之證述。
（三）證人黃子平、林孟翰之證述。
（四）附表編號1至3之文件，暨附表編號1、2文件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紋鑑定書。
（五）永豐商業銀行中和分行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六）榮福公司之股份過戶明細表、登錄專戶持股明細調整申請書。
四、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
　　被告李宥陞辯稱「楓楓」表示這些交易都是合法，我有確認榮福公司真的存在等語。惟依刑法第16條之規定，被告李宥陞本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再者，被告不知道「楓楓」之真實姓名，對「楓楓」之任何人別資料亦無所悉，卻輕易答應替「楓楓」出面收取股票價金，如此簡單且沒有任何技術門檻的工作，「楓楓」竟願每件給付1000元報酬，顯與常情相違。況且，被告李宥陞為本案犯行時，既已向證券公司確認交易標的客觀上存在，當亦能確認自己行為是否合於相關法律規定，卻僅憑「楓楓」全無憑據之說詞，便認為自己可以任意從事證券業務。從而，被告顯然不符合刑法第16條所定「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形，情節上亦無可減輕其刑。
五、應適用之法條
　　證券商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方得營業，非證券商不得經營證券業務；又有價證券之承銷、自行買賣、行紀、居間、代理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業務，均屬證券交易法之經營證券業務，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1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李宥陞未經許可便居間仲介榮福公司股票買賣交易，核其所為，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且被告李宥陞有經手黃子平購買榮福公司股票之價金，自已參與構成要件行為，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科刑
　　本院審酌被告李宥陞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破壞金融交易秩序、損害主管機關對於證券交易市場之監督及證券交易市場之正常發展，復使投資人尋求救濟趨於困難、複雜，所為顯屬非是。兼衡被告李宥陞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犯罪之程度、股票交易之金額。暨被告李宥陞戶政個人基本資料記載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自陳目前打零工、收入不穩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七、沒收
　　被告就本件犯行實際受領1000元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諭知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文咨偵查起訴，檢察官鄭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琮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附表
		編號

		文件名稱

		指紋鑑定結果



		1

		112年11月21日收據

		採得葉富華之右拇指、左中指指紋



		2

		112年11月15日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

		採得李宥陞之右中指、右環指、右小指指紋



		3

		112年11月15日持有股份證明書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1.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六條至第九十八條、第一百十六條、第一百二十條或第一百六十條之規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金。
2.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或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規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3.違反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未經公告而為公開收購、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未經公告而為公開收購者，依第一項規定處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易字第1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宥陞







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457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李宥陞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二、犯罪所得新臺幣1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後段、第310條之1第1項規定製作，僅合併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條。

二、犯罪事實

　　李宥陞、葉富華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楓楓」等成年人所屬證券業務集團（下稱本案證券業務集團）均非證券商，且未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不得經營有價證券之居間業務，猶基於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證券業務集團某成員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致電黃子平，為榮福股份有限公司（未公開發行，下稱榮福公司）之不詳股東（冒用林孟翰之名義登記）向黃子平推銷榮福公司股票，經黃子平允諾購買2張後，本案證券業務集團某成員旋於112年11月15日辦妥交割過戶手續。嗣由葉富華製作附表編號1之收據，且由李宥陞依「楓楓」指示於112年11月21日14時許，陪同黃子平至永豐商業銀行中和分行（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提款，並當面向黃子平收取新臺幣（下同）25萬6000元價金，再將附表編號1至3之文件交予黃子平。李宥陞再將前述價金交予「楓楓」，並收得1000元報酬（葉富華部分，待其到案再由本院以同案審理）。

三、證據名稱

（一）被告李宥陞之供述。

（二）同案被告葉富華之證述。

（三）證人黃子平、林孟翰之證述。

（四）附表編號1至3之文件，暨附表編號1、2文件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紋鑑定書。

（五）永豐商業銀行中和分行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六）榮福公司之股份過戶明細表、登錄專戶持股明細調整申請書。

四、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

　　被告李宥陞辯稱「楓楓」表示這些交易都是合法，我有確認榮福公司真的存在等語。惟依刑法第16條之規定，被告李宥陞本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再者，被告不知道「楓楓」之真實姓名，對「楓楓」之任何人別資料亦無所悉，卻輕易答應替「楓楓」出面收取股票價金，如此簡單且沒有任何技術門檻的工作，「楓楓」竟願每件給付1000元報酬，顯與常情相違。況且，被告李宥陞為本案犯行時，既已向證券公司確認交易標的客觀上存在，當亦能確認自己行為是否合於相關法律規定，卻僅憑「楓楓」全無憑據之說詞，便認為自己可以任意從事證券業務。從而，被告顯然不符合刑法第16條所定「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形，情節上亦無可減輕其刑。

五、應適用之法條

　　證券商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方得營業，非證券商不得經營證券業務；又有價證券之承銷、自行買賣、行紀、居間、代理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業務，均屬證券交易法之經營證券業務，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1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李宥陞未經許可便居間仲介榮福公司股票買賣交易，核其所為，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且被告李宥陞有經手黃子平購買榮福公司股票之價金，自已參與構成要件行為，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科刑

　　本院審酌被告李宥陞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破壞金融交易秩序、損害主管機關對於證券交易市場之監督及證券交易市場之正常發展，復使投資人尋求救濟趨於困難、複雜，所為顯屬非是。兼衡被告李宥陞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犯罪之程度、股票交易之金額。暨被告李宥陞戶政個人基本資料記載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自陳目前打零工、收入不穩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七、沒收

　　被告就本件犯行實際受領1000元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諭知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文咨偵查起訴，檢察官鄭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琮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附表

編號 文件名稱 指紋鑑定結果 1 112年11月21日收據 採得葉富華之右拇指、左中指指紋 2 112年11月15日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 採得李宥陞之右中指、右環指、右小指指紋 3 112年11月15日持有股份證明書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1.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六條至第九十八條、第一百十六條、第一百二十條或第一百六十條之規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金。

2.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或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規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3.違反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未經公告而為公開收購、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未經公告而為公開收購者，依第一項規定處罰。



